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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20】第 10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就问询函中所提出的问题，公司回复如下： 

一、你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上市，IPO 募集资金 8.46 亿元。本次现金

分红合计 1.5 亿元，2019 年净利润 2.12 亿元，现金分红占 2019 年净利润的比例

为 70.73%。 

（1）请说明该现金分红方案的提议人、确定该现金分红方案的理由，请结

合公司发展阶段、成长性、流动资金情况，说明是否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2）请补充披露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是否计划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 

回复： 

1、请说明该现金分红方案的提议人、确定该现金分红方案的理由，请结合

公司发展阶段、成长性、流动资金情况，说明是否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1）为响应监管机构鼓励上市公司分红的政策，将公司的发展和经营成果

与投资者进行分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淑敏、副总经理陈剑锋、副总

经理刘扬、副总经理李荣立、董事会秘书王飞、财务总监刘健，对公司经营情况、

发展规划以及公司近三年利润分配情况等进行了分析，由董事长王淑敏向董事会

提出了此次现金分红方案的提案。 

（2）公司下游军用及民用航空市场前景广阔，公司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业绩具有较强的成长性。公司主要产品飞机刹车控制系统及机轮及刹车盘（副）

均属于航空着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主要应用于飞机尤其是军用固定翼



飞机，是飞机关键性部件。当前，我国军用飞机加快更新换代，民机市场仍处于

高速发展时期，下游军用及民用航空市场前景广阔，因此公司未来业绩仍具有较

强的成长性。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28,994.66 万元、33,127.57 万元、41,378.80 万元，增幅达 35.15%、

14.25%、24.9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51.64 万元、15,001.78 万

元、21,229.69 万元，增幅达 33.94%、44.92%、41.51%，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保持高速增长；2017-2019 年公司正定生产基地一直处于加速

扩张建设期，随着公司飞机机轮产品产能扩张建设项目、飞机着陆系统技术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高速列车基础摩擦材料及制动闸片产业化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

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有望进一步增长。 

（3）公司流动资金充足，具备通过大比例现金分红回报股东及资本市场的

能力。2019 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32,561.78 万元，较上年增长

11.0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4,858.16 万元，较上年增长 25.88%；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为 76.00%，资产负债

率为 14.65%，货币资金余额为 30,733.79 万元；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情况及资

产负债结构良好、流动资金充足，本次现金分红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

响。 

（4）公司在制定 2019 年度现金分红方案时考虑了 2017 年度、2018 年度未

分配利润情况。由于 2017 年度、2018 年度公司正定厂区正处于生产建设期，年

度结束后未及时向股东进行分配，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留存的可分

配利润合计为 40,455.23 万元。因此，本公司在制定 2019 年度现金分红 15,016.00

万元方案时一并考虑了 2017 年度、2018 年度未分配利润情况。 

综上所述，本次现金分红方案是基于公司近三年分红情况、当前的发展特点

和财务状况，在充分考虑公司现阶段经营与长期发展需要的前提下做出的，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充分考虑到了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2、请补充披露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是否计划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目前公司流动资金充足，除原补充流动资金的募投项目外，未来十二个月暂

无将募投项目变更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后续如因公司业务的发展或者市场环境

的变化，需调整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决议并披



露相关的事项。 

 

二、请你公司自查股票上市至今，公司董监高及其近亲属、5%以上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回复： 

经公司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公司董监高及其近亲属、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股票上市以来（即 2020 年 4 月 29

日）至公司收到本问询函之日（即 2020 年 5 月 14 日）期间（以下简称“自查期

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查询结果，及上述人员填写的自查报告，自查期间，

上述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 月 19日 

 

 


